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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年度法義字第 74號 

 

當事人：陳○保（已歿）      

申請人：鍾○梅         

申請人：陳○祥         

申請人：陳○薇         

 

陳○保因叛亂案件，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，未依法釋放，經申請平

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    主      文 

確認陳○保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，於民國 55 年 1月 11日至同年 3

月 18日未依法釋放致人身自由受拘束為司法不法，於促進轉型正義條

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。 

    事      實 

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鍾○梅、陳○祥及陳○薇分別為當事人陳○保

之妻及子女，當事人因參加叛亂組織，經臺灣警備總司令部（下稱警

總）以（51）警審特字第 60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5 年，褫奪公權 1 年。

惟當事人於 55 年 1 月 10 日執行期滿後，並未如期獲釋，遲至同年 3

月 18日始獲釋放。申請人認當事人權益受損，於 114年 6月 11日（本

部收文日）向本部申請平復。 

    理      由 

一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本部承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下稱促轉會）移交財團法人戒

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（下稱補償基金

會）申請補償案件「陳○保」檔案。 

（二）本部於 114 年 7 月 29 日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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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檔管局）提供當事人相關國家檔案，該局於同年 8 月 21 日

函復提供包含「陳○保叛亂案」、「陳○保身分簿」、「保釋」及

「叛亂犯及感化犯人名冊」等檔案。 

（三）本部於 114 年 7 月 29 日函請國防部提供當事人於 50 至 55 年

間涉叛亂案經警總以（51）警審特字第 60 號判決判處有罪及

入監服刑之相關檔案資料，該部於同年 8 月 7日函復本部內容

略以：「相關資料於 107年 11月 21日移轉檔管局。」 

（四）本部於 114 年 7 月 29 日函請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

部提供當事人於 50至 55年間涉叛亂案經警總以（51）警審特

字第 60 號判決判處有罪及入監服刑之相關檔案資料，該部於

同年 8 月 11 日函復本部內容略以：「現存資料僅存 51 年國防

部判決乙份，其餘資料均已移轉檔管局接管。」 

（五）本部於 114年 7月 29日函請教育部提供當事人於 55年服刑期

滿後之僑生安置相關檔案資料，該部於同年 8 月 1日函復本部

內容略以：「相關案卷計 2 件，業經檔管局 110年 1月 28日列

為政治檔案，並辦理移轉在案。」 

 (六) 本部於 114年 7月 29日函請國立臺北大學提供當事人於 55 年

服刑期滿後之僑生安置相關檔案資料，該校於同年 8月 14日

函復本部內容略以：「相關文件 2 筆（50年 8月 24 日僑委會函

請轉告僑生陳○保寄信回僑居地說明近況，及 50 年 10月 19

日僑委會來函詢問案生近況以利轉達其家人知悉）如附件。」 

二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查本件當事人因涉嫌叛亂案件，經警總 51 年 11月 13日（51）

警審特字第 60 號判決，判處有期徒刑 5 年、褫奪公權 1 年，

其執行期間自 50 年 1月 11日起至 55年 1 月 10日止，業經補

償基金會予以補償在案，核屬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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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）第 6條第 3 項第 1款規定之司法不法案件，此部分於促轉

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銷，並經促轉會於 108 年 5 月 30 日公告

撤銷（序號：4-0571）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項第 1款規定，案件業依二二八事件處

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

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償、補償或

回復受損權利者，本部得逕行辦理公告撤銷，不須重新調查；

其餘部分，依同條第 3 項第 2款，本部仍應依職權或申請認定 

     1、按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

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

全法第九條規定，以平復司法不法、彰顯司法正義、導正法

治及人權教育，並促進社會和解（第 1 項）。……下列案件，

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，其有罪判決與其刑、

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、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、單獨宣告之

沒收，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，於本條例施行之

日均視為撤銷，並公告之：一、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

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

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

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。二、前款以外經

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，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

審判案件（第 3 項）。」及「促轉會解散後，國家應辦理之轉

型正義事項，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

理：一、平復司法不法、行政不法，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

項，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。」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 3

項及第 11條之 2 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。 

     2、查上開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，係參考德國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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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以國會立法撤銷之方式，給予受判決者名譽回復及權益救

濟，並明定可直接以立法撤銷之案件種類。是以，案件業依

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

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

獲得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者，本部得逕行辦理公告撤

銷，不須重新調查；其餘部分，本部仍應依職權或申請認定

之。 

（三）本件當事人受判處有期徒刑 5年，惟執行期滿後未依法釋放，

人身自由受拘束部分（即 55 年 1月 11日至同年 3月 18日），

屬促轉條例應予平復之司法不法 

    1、經查當事人因參加叛亂組織遭警總以（51）警審特字第 60

號判決有期徒刑 5 年，褫奪公權 1 年，因其不服初審判決聲

請覆判，俟經國防部 51年 12月 27日 51年度覆普渥字第 146

號判決聲請駁回，是以當事人之服刑執行期間自 50 年 1 月

11日起至 55年 1月 10日，經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（下稱泰

源感訓監獄）以 54 年 12 月 21 日（54）督銓字第 1397 號呈

請核示可否於刑滿後依法開釋，嗣經國防部 54 年 12 月 29

日（54）察聽字第 2121號令核准刑滿時飭具妥保依法開釋。

又當事人之身分為新加坡僑生，為解決其服刑期滿後安置問

題，由僑務委員會（下稱僑委會）於 55 年 1 月 27 日召開會

議討論相關事宜，並於會議紀錄載明當事人服刑期滿以送回

僑居地為原則，由當事人自行覓保及書面報請僑委會代辦出

境證，及當事人家長辦妥僑居地入境事宜等商定事項，而國

防部軍法局亦於 55 年 1 月 28 日以電報通知泰源感訓監獄有

關當事人核准開釋及請其向僑委會申請辦理保釋手續；嗣後

僑委會以 55 年 2 月 25 日（55）臺僑輔字 04523 號函向國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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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表示因當事人在臺無適當親友予以保釋，將由僑委會負責

保釋後隨即送回僑居地，請將當事人先自臺東提解回臺北看

管，以便後續辦理相關出境事宜，故而國防部以 55年 3月 5

日（55）化勻字第 326號函及同日（55）化勻字第 325 號令，

分別函知僑委會及令達警總有關當事人自泰源感訓監獄提回

臺北辦理出境手續，嗣泰源感訓監獄以 55 年 3 月 18日（55）

群芳字第 0262號呈復在案，是以迄至 55年 3 月 18日當事人

簽立誓書及受管教人志願調查表等文件始奉准開釋出監。此

有警總(51)警審特字第 60 號判決、國防部 51 年 12 月 27 日

51年度覆普渥字第 146號判決、泰源感訓監獄 54 年 12月 21

日（54）督銓字第 1397號呈、國防部 54年 12 月 29日（54）

察聽字第 2121號令、僑委會 55年 1月 27日會議記錄、國防

部軍法局 55年 1 月 28日電報、僑委會 55年 2 月 25日（55）

臺僑輔字 04523號函、國防部 55年 3月 5 日（55）化勻字第

326 號函、55 年 3 月 5 日（55）化勻字第 325 號令、泰源感

訓監獄 55 年 3 月 18日（55）群芳字第 0262號呈、國防部新

店監獄對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等案件請查紀錄證明表、當事

人簽立之志願調查表及誓書、當事人之保結書等檔案可稽。 

    2、按斯時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，已執行期滿，而其思

想行狀未改善，認有再犯之虞者，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，強

制工作嚴加管訓。」同辦法第 3 條規定：「除前條罪犯外，凡

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依本辦法之規定管教之。一、判處徒刑

執行期滿或假釋出獄者。二、受緩刑之宣告或受感化教育期

滿者。」同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前條罪

犯於執行期滿或受緩刑之宣告時，應由執行或裁判機關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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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證明書，飭填具誓書，志願調查表，並辦理左列事項後，

予以開釋。……二、取具殷實舖保 2 家，或有正當職業在該

管區域設有戶籍，及永久居住所 2 人以上之保證（第 1 項第

2款）。前項保證人或交付管教人應擔保被保人釋放後不再為

匪工作或參加非法團體反抗政府，並服從政府法令接受指定

工作與管教（第 2 項）。」及同辦法第 5 條規定：「保證人或

責付管教人，應將受管教人之生活言行等情形每月向所在地

警察官署報告 1 次，保證人或責付管教人，如發現受管教人

不聽其管教，或有隱匿逃亡及其他不法情事時，應即報請當

地治安機關或警察官署處理。」參酌上開斯時有效之辦法、

相關機關之發文日期及當事人未依法釋放之日數，得認當事

人因身為僑生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期滿後，難以即時覓保及

戶籍設置，而未即釋放，致其於 55 年 1 月 11 日至同年 3 月

18日人身自由仍受拘束，其人身自由未依正當法律程序而受

剝奪，顯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違。 

    3、又本件當事人於執行期滿後人身自由持續受拘束，係基於同  

一原因事實，與前開經促轉會公告為司法不法部分具有延續

性，故由整體案情觀之，當同予認定屬應予平復之司法不法。 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項、第

3項第 2款、第 4項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

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6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6 月 2 9 日 

                

部 長  鄭  銘  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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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件處分，得自送達處分後之次日起 20日內，依促轉條例第 6

條第 6 項規定，就該追訴所為處分向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提起上

訴、抗告或聲請撤銷之。 

 

相關規定： 

法院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救濟案件審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

定：「促轉救濟案件，以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2款提起救濟之該

刑事有罪判決、單獨宣告之裁定或處分原管轄法院之高等法院及其分

院管轄；對同條第 4項有關追訴之處分提起救濟者，以該處分原管轄

檢察署對應法院之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管轄。」 


